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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6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所碩士論文寫作包含三階段： 

   (一)確定指導教授與論文題目、大綱。 

 (二)完成論文計劃書（含口頭提報）。 

 (三)論文完成及學位考（口）試。 

二、論文研究範圍應與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開設之課程或與相關研究議題為主。 

三、指導教授與論文題目應在碩一下學期結束前確定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選定：  

（一）碩士班學生欲尋求「本所以外之其他系所」以及「他校教師」擔任論文指

導教授者，須自行提供簡單書面資料敘明源由、列席所務會議口頭報告、

並由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方得商請本校其他系所或是他校教師擔任論文

指導教授；若是商請「他校教師」擔任指導教授者，依本校「論文指導教

授遴聘原則」第三條規定，必須同時商請本校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此一人選仍請以「本所專任教師」為優先商請對象。 

（二）碩專班學生欲尋求「本所以外之其他系所」以及「他校教師」擔任論文指

導教授者，則需填列繳交「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選定審核單」紙本、且確認

該單有「本所三位專任教師」親筆簽章並勾選「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

近之教師指導」欄位後，方得商請本校其他系所或是他校教師擔任論文指

導教授；商請他校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之附加規定同上述。 

五、碩士班與碩專班研究生應於畢業前至少三個月提出畢業論文計畫書作口頭報

告（提報）。欲於七月份執行學位考（口）試畢業者，需於該年四月十五日

前完成計畫書口頭報告（提報）通過；欲於元月份執行學位考（口）試畢業

者，需於前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完成計畫書口頭報告（提報）通過。碩士班

與碩專班一年級學生最早得於一年級下學期的四月十五日前提出計畫書口

頭報告（提報）。計畫書口頭報告（提報）應由至少三位以上教授(所內教授

至少佔二分之一以上)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六、學位考（口）試申請與執行時間以碩二下學期為原則；學位考（口）試委員

人數至少三名、至多五名（均含指導教授）；其中至少包括一位本所專任老

師、以及一位本所以外之教師擔任委員。 

七、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行銷傳播所「碩專班」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選定 

審核單 

（本單適用於 101 學年度<含>以後碩專班入學生）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姓名： 

論文題目： 

論文研究大綱：（可以電腦打字貼上，以 500 字為限） 

 

 

 



本所審核教師簽名處 

（注意事項：經與本所「三位專任」教師商談後結果為勾選處第三項時，才得以尋找本校其他

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審核教師 審核結果勾選 審核教師簽名 

蕭蘋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李雅靖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王紹蓉副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周軒逸副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鄭安授助理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譚躍助理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張榮華約聘 

助理教授 

□ 同意指導該生論文 

□ 請找本所其他教師商談論文指導事宜 

□ 可找本校其他系所領域相近之教師指導 

 

 

   

 


